4.1.2 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和建筑使用功能要求。建筑外墙、屋面门窗幕墙及外保温等围护结构应满足安全、耐久和防护的要求。
1 达标自评
达标；不达标
2 评价要点
请对建筑结构和外墙，门窗幕墙及外保温等围护结构的构造满足安全性耐久性的作法。
	主体结构：满足《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》GB 50068、《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》GB 50011、《建筑结构荷载规范》GB 50009等规范要求；
建筑外墙、屋面、门窗、幕墙及外保温等除满足上述标准，门窗、幕墙 等除满足上述标准，还应满足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（GB 50352-2019）第6.11.6、6.11.7条防护要求；
围护结构构件：符合建筑外墙防水、外墙外保温屋面、幕墙、门窗工程技术规范（略）；
提倡更精细化的设计做到成本和安全的平衡，如抗震、抗风压性能设计， 加强结构安全重点区域。


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建筑竣工图与设计说明、结构竣工图与设计说明、主体与围护结构计算书等；
2）竣工验收合格证明及相关主要结构用材料的检测报告；
3）运营管理记录，应包括定期查验记录与维修记录等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	专业分类
	材料名称
	技术要求
	评价阶段
	建筑类型

	建筑设计
	建筑设计图
	应注明标高
	预评价/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结构设计说明书
	应规定明确的标志或限制要求
	
	

	
	主体与围护结构计算书
	应说明建筑围护结构详细做法
	预评价/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主要结构用材料的检测报告
	应包括幕墙气密性、水密性能、抗风压性能和平面内变形性能检测报告等
	运行评价
	居建/公建

	其他材料
	建筑结构与围护结构后期运营可靠性管理记录
	应包括定期查验记录与维修记录等
	运行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竣工验收合格证明
	应包括完成设计项目情况、试验报告等
	运行评价
	居建/公建






